附件1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协议

甲方（捐赠者）：
乙方（受赠单位）：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
为了支持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，现经甲、乙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捐赠协议：

一、捐赠金额及支付方式
1.甲方自愿无偿，不可撤销地向乙方捐赠资金人民币(￥)        （大写：   万元整）；

2.甲方承诺本捐赠资金是具有支配权的合法财产；

3. 到款方式（在到账方式前打勾）：

□一次性到账，于；     年     月     日前到账；
□分批到账：      年至     年，每年   月    日前到账人民币  万元（大写（人民币）：    万元整 ）；
4.付款帐户：开户名 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

帐  号   03878320040023290
开户行  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庄行支行

5.交付方式：转账

(1)甲方在约定时间内将捐赠资金交付乙方；

(2)乙方在收到甲方捐赠资金后，开具上海市财政局《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》。

二、捐款使用及管理办法

1.乙方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的要求，接受和管理捐赠资金；

2.按照甲方意愿使用捐赠资金，设立“城建         基金”（在下方勾选），
□学生培养类项目  □教师发展类项目   (院系发展类项目

□校园建设类项目  (文化建设类项目   (其他公益类项目

主要用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    3.乙方为甲方提供捐赠资金的使用情况。

三、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。

四、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执行。

五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二份，四份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

甲方代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（签章）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注：为确保协议的合法性，签订捐赠协议时，请务必签好日期。

